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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溪湖鎮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2-3次臨時會議事錄  

 

◎代表報到、預備會議 

 

一、報到日期：民國 112 年 8月 18 日。  

二、報到地點：本會議事廳。  

三、出席人員姓名及人數：  

    陳孟宏、黃佳惠、胡嘉俊、楊淑靜、黃秀椿、黃盡春  

    劉晚玉、楊儒海、楊舒萍、施佩怡、黃世清、楊隆芳  

    計 12 名。  

四、主席：陳孟宏。  

五、紀錄員：陳翎筠。 

 

◎ 第 1次會議 : 開幕典禮、報告事項、討論提案 

 

一、開會日期：民國 112年 8月 21日 

二、開會地點：本會議事廳 

三、出席人員姓名及人數：  

    陳孟宏、黃佳惠、胡嘉俊、楊淑靜、黃秀椿、黃盡春  

    劉晚玉、楊儒海、楊舒萍、施佩怡、黃世清、楊隆芳  

    計 12 名。  

四、列席人員姓名及人數：  

鎮長何炳樺、主任秘書顏明亮、財政課長巫志龍、建設觀光課長    

劉信呈、農業課長陳智泓、社政課長楊俊雄、行政室主任張宸瑋、

人事室主任曹世城、政風室主任陳雅芳（請假）、主計主任陳金祺、

清潔隊長楊定欽、幼兒園長張淑珠、圖書館管理員陳漢鵬、零售市

場管理員徐明德、溪湖果菜市場總經理徐鉦傑、本會秘書詹秀蓮。 

  計 15名。  

五、主席：陳孟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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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紀錄員：陳翎筠 

七、開幕典禮： 

  陳主席孟宏：各位大家好，今天是第 22屆第 2-3次臨時會，代表出席 

    人數過半會議開始。 

八、報告事項：  

（一）報告代表席次： 

   1 號 陳孟宏    2 號 黃佳惠   3 號 胡嘉俊   4 號 楊淑靜     

   5 號 黃秀椿    6 號 黃盡春   7 號 劉晚玉   8 號 楊儒海      

   9 號 楊舒萍   10 號 施佩怡  11 號 黃世清  12 號 楊隆芳 

（二）報告代表出席人數 ： 

  陳主席孟宏：今日代表出席超過半數，會議開始。 

（三）報告議事日程： 

  詹秘書秀蓮：8 月 18 日星期五：代表報到、預備會議；8 月

19 日星期六：週休例假日；8 月 20 日星期日：星期例假日；

8 月 21 日星期一：第 1 次會-開幕典禮、報告事項、討論    

提案；8 月 22 日星期二：第 2 次會-討論提案；8 月 23 日星

期三：第 3 次會-討論提案；8 月 24 日星期四：第 4 次會-

討論提案；8 月 25 日星期五：第 5 次會-討論提案、臨時動

議、閉會。本次議事大要是審議公所的提案，大家對於議程

有意見可以提出。 

 陳主席孟宏：各位代表如有意見麻煩提出，胡代表。 

 胡代表嘉俊：我們不是有編列下鄉考察去殯儀館觀摩，我們預

定何時？ 

 陳主席孟宏：胡代表你的意思是說觀摩… 

 胡代表嘉俊：我們安排何時要去？ 

 陳主席孟宏：主秘。 

 主任秘書顏明亮：問候語（略），感謝代表關心我們生命禮儀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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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設置部分，這次針對去下鄉地方說明，這段期間我們鄉親

有一些建議的部份，所以提出設計監造上做了一些增加，是

不是明天早上 9 點出發，去看一些比較先進的設施包含社頭

鄉殯葬設施以及名間鄉附近私人設施，畢竟做得比公家好一

點，所以希望是不是排在明天早上做個下鄉考察，謝謝！ 

 陳主席孟宏：各位代表有意見嗎？ 

 代表們回應：沒有。 

 陳主席孟宏：我先聲明一下，本來我有叫翎筠 PO 在群組，可能

沒有交代清楚，我就先截圖給大家看，15 日就有傳給她不是

臨時決定的，15 號就有這個議程，對其他議程有什麼問題嗎？ 

有要變更的嗎？沒有的話議程通過。 

 

九、討論提案：  

鎮長提案第 1號案 

類別：民政 

案由：本鎮公共造產基金辦理結束營業，將公共造產基金業務   

納入公務預算，本所自 113 年起即無須額外提撥 2%基金 

費用。 

詹秘書秀蓮：理由與辦法如書面，請大家審議。 

陳主席孟宏：主秘。  

主任秘書顏明亮：再次跟大會請安，跟代表補充報告的部分是現

在公共造產基金在法令規定就是提撥百分之二放在營業收入，

就是扣除管理費以外的部分 2%要繳回彰化縣政府作為公共造

產基金，但是最近立法院有提案我們最近聽到縣府給我們的訊

息是會通過，它要提高提撥的金額，我們基金的一個百分比從

以前扣除管理費以外的 2%，現在改成沒有扣除管理費收入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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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扣 7%，以前是扣掉管理費以外既有成本以後收 2%，現在要

改成只要有收入 7%做管理基金。我們推估公共造產基金目前

交出大概 40萬左右，只要修法通過之後每年預估要繳 220萬，

所以希望我們公共造產基金要有一些效益，不然每年要繳回

220 萬左右，所以希望把公共造產基金回歸本預算裡面，變成

合法的編列以上補充報告。  

陳主席孟宏：主計有要補充嗎？各位代表有意見嗎？ 

代表們回應：沒有。 

陳主席孟宏：沒意見，這案照案通過。因為明天要下鄉考察生命

禮儀廳，今天開會到此下午自行下鄉考察。 

議決：照案通過。 

 

◎ 第 2 次會議  

 

一、開會日期：民國 112 年 8月 22 日。  

二、開會地點：本會議事廳。  

三、出席人員姓名及人數：  

    陳孟宏、黃佳惠、胡嘉俊、楊淑靜、黃秀椿、黃盡春  

    劉晚玉、楊儒海、楊舒萍、施佩怡、黃世清、楊隆芳  

    計 12 名。  

四、主席：陳孟宏。  

五、紀錄員：陳翎筠。  

六、下鄉考察：社頭鄉、名間鄉生命禮儀區考察。 

 

◎ 第 3次會議 : 討論提案 

一、開會日期：民國 112年 8月 2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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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開會地點：本會議事廳 

三、出席人員姓名及人數：  

    陳孟宏、黃佳惠、胡嘉俊、楊淑靜、黃秀椿、黃盡春  

    劉晚玉、楊儒海、楊舒萍、施佩怡、黃世清、楊隆芳  

    計 12 名。  

四、列席人員姓名及人數：  

鎮長何炳樺、主任秘書顏明亮、財政課長巫志龍、建設觀光課長    

劉信呈、農業課長陳智泓、社政課長楊俊雄、行政室主任張宸瑋、

人事室主任邱良韋代理、政風室主任陳雅芳、主計主任陳金祺、清

潔隊長楊定欽、幼兒園長張淑珠、圖書館管理員陳漢鵬、零售市場

管理員徐明德、溪湖果菜市場總經理徐鉦傑、本會秘書詹秀蓮。 

    計 16名。  

五、主席：陳孟宏 

六、紀錄員：陳翎筠 

七、討論提案： 

陳主席孟宏：各位大家好，今天是討論提案，代表出席過半，會

議開始。 

鎮長提案第 2號案 

類別：民 政 

案由：為本所辦理「彰化縣溪湖鎮生命禮儀館設置計畫」委託規劃  

設計、監造技術服務採購案所需經費新臺幣 223 萬 8,000

元(千元進位)整，敬請貴會准予辦理補辦預算。 

詹秘書秀蓮：理由與辦法如書面，請大家審議。 

陳主席孟宏：主秘。  

主任秘書顏明亮：問候語（略），再次補充報告，因為當初在今

年定期會有提出這案設計監造費用的部分，通過以後有下鄉去

跟鄉親做一個說明會，也經過我們地方人士建議跟代表會這邊

的建議，做一個整體的考量，後續我們會增加禮廳跟靈堂的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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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，目前我們原本規劃有三個禮廳 7 間小靈堂的部分，後續的

部分會增加 7 間小靈堂較符合，大概 7 間左右，可能中間會請

設計監造公司規劃，因為我們目前沒有發包出去，所以大概量

的部分會做一個增加，預估我們工程款如果增加，設計監造費

用相對比例就會做個增加，這次我們提出增加 223 萬 8,000

元補辦預算，希望大會給予支持謝謝！  

陳主席孟宏：各位代表有什麼意見嗎？ 

代表們回應：沒有。  

陳主席孟宏：主秘，有代表也是會跟一些百姓一樣，想說會一直

追加嗎？怕說會有第一館、第三館會一直延伸嗎？  

主任秘書顏明亮：跟大會報告，這次有鄉親建議要做就要一次到

位，所以我們這次就把所需建築需求全部一次到位，把它設計

完成符合我們溪湖鄉親的需求，所以委外除了工程建物材料激

增以外，其他費用應該照這個價格來編列。  

陳主席孟宏：大家還有其他意見嗎？沒有的話，這案照案通過。 

議決：照案通過。 

 

鎮長提案 第 3號案 

類別：社 政 

案由：本所辦理「彰化縣溪湖鎮 112 年度模範母親表揚大會活     

動」，由彰化縣政府補助經費新臺幣 10 萬元整，擬提補助

款共計新臺幣 10 萬元整墊付一案，敬請貴會准予墊付，

並於 112 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於 113 年度墊付轉正。 

詹秘書秀蓮：理由與辦法如書面，請大家審議。 

陳主席孟宏：社政課長。  

社政課長楊俊雄：問候語（略），一樣是一年一度模範父親表揚

大會，本場活動彰化縣政府補助 10 萬元，這場活動在 8 月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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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已經舉辦完成，感謝各位代表先進的出席讓活動圓滿舉辦完

成，請貴會准予辦理墊付轉正，以上報告謝謝！ 

陳主席孟宏：各位代表有意見嗎？如果沒有這案照案通過。 

議決：照案通過。 

 

陳主席孟宏：討論提案先到此，有其他意見要補充嗎？副座。  

黃副主席佳惠：問候語（略），我想請鎮長針對 8 月 18 日我們溪

湖鎮民到縣府中庭去抗議的事件，看能不能就我們公所這邊所

知道的資訊，還是說帶頭者的動機、目的，能夠向我們代表會

的同仁來報告一下，還是說我們代表能針對這個事件提出一些

疑問。  

何鎮長炳樺：副座，關於這個問題，我請農業課長向大家報告。  

農業課長陳智泓：問候語（略），有關 8 月 18 日那個事件因為縣

府有打算目前是還在選址的階段計畫，目前還是縣府來主導，

目前在選址的時候有發一個通知單給公所，公所想說目前選址

的地點都寫在西勢里，所以鎮長說也邀請西勢里長來出席，那

後續西勢里長反應蠻激烈的，他有提出相關幾點的質疑，剛我

有看主席在代表會群組轉 PO，後續如有需要農業課針對西勢

里長提出相關疑義作後續說明，看是要在明天或後天的臨時動

議案做報告，看主席這邊裁示！  

陳主席孟宏：好啊！農業課這兩天就你所知的，我們有的資料先

準備起來，要是技術性效果功能的，我們沒有辦法替人保證的

就不用。  

農業課長陳智泓：好，我們是要哪一天？  

陳主席孟宏：不要緊你今天先把資料準備好，剩兩天有時間就讓

大家發問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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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課長陳智泓：好。 

陳主席孟宏：以上，還有什麼問題嗎？沒有的話早上會議到此，

下午下鄉考察。  

 

◎ 第 4次會議 : 討論提案、專案報告 

 

一、開會日期：民國 112年 8月 24日 

二、開會地點：本會議事廳 

三、出席人員姓名及人數：  

    陳孟宏、黃佳惠、胡嘉俊、楊淑靜、黃秀椿、黃盡春  

    劉晚玉、楊儒海、楊舒萍、施佩怡、黃世清、楊隆芳  

    計 12 名。  

四、列席人員姓名及人數：  

鎮長何炳樺、主任秘書顏明亮、財政課長巫志龍、建設觀光課長    

劉信呈、農業課長陳智泓、社政課長陳瑩真代理、行政室主任張宸

瑋、人事室主任邱良韋代理、政風室主任陳雅芳、主計主任陳金祺、

清潔隊長楊定欽、幼兒園長張淑珠、圖書館管理員陳漢鵬、零售市

場管理員徐明德、溪湖果菜市場總經理徐鉦傑、本會秘書詹秀蓮。 

    計 16名。  

五、主  席：陳孟宏 

六、紀錄員：陳翎筠 

七、討論提案： 

陳主席孟宏：鎮長、秘書、副座、代表同仁公所各課室主管大家

好，今天代表出席過半，會議開始。 

鎮長提案 第 4 號案 

類別：農業  

案由：本所為辦理「2023 溪湖鎮農特產品展售會」總經費新臺     

幣 110 萬元整，其中由彰化縣政府補助經費新臺幣 30 萬

元整，本所自籌新台幣 80 萬元整。敬請貴會准予墊付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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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幣 110 萬元整。並於 112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於 113 年墊

付轉正 (轉正科目：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-農產推廣-業務

費-一般事務費)。 

詹秘書秀蓮：理由與辦法如書面，請大家審議。 

陳主席孟宏：農業課長。 

農業課長陳智泓：問候語（略），這個是今年要辦理農特產展的

預算，縣府補助的部分要求我們要納入預算，我們要以納入明

年 113 年的預算為準金額是 110 萬元，目前預計在今年，代表

收到的計劃書是 9 月 3 號，後續我們在確定縣府補助的時候有

跟糖廠確認，他說 9 月 3 號場地已經出租了，原本延後是 9

月 10 日，但 9 月 10 日公所有辦文康活動，最後決定的日期是

在 9 月 17 日，後續會再邀請函邀請代表出席以上，敬請貴會

同意墊付。 

陳主席孟宏：各位代表有意見嗎？劉晚玉代表。  

劉代表晚玉：農業課長，這件這次讓你們過，但是以後請你們注

意，像這種活動農委會也會補助，我們就盡量去多申請一些，

我們公所自己就可以花少 1 點，若有問題農委會那邊我也可以

協助，以後請注意一下這件今年讓你們辦，明年要記得辦這個

活動的時候農委會、水保局也有這項補助記得去討回來。 

農業課長陳智泓：農業課再次報告，謝謝代表的建議，農業部的

部分我們有跟他們要經費，農業部要求說請縣府代為申請，我

們有重新送件給縣府請縣府代為向農業部申請補助，那後續如

果有增加相關補助，我們會再針對預算做調整以上報告。 

陳主席孟宏：課長，申請的文件如果有的話再給劉代表看。 

農業課長陳智泓：好。 

陳主席孟宏：還有其他意見嗎？沒有的話照案通過。 

議決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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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專案報告 

陳主席孟宏：今天討論提案先到此，因為 8 月 18 日西勢里民去

縣府陳抗事件，對我們公所來說是大事情，待會要求農業課把

西勢里長八大訴求整理起來，看是以農業處的說法，還是以公

所的說法來變更議程專案報告，各位有意見嗎？如沒意見那現

在來專案報告，農業課長。 

農業課長陳智泓：農業課再次報告，昨天有關代表們針對縣府 8

月 18 日召開「彰化縣畜牧糞尿多元利用資源化共同處理中心 

BTO 前期作業暨履約監督管理計畫案場址遴選會議」的部分，

里長有提出八個疑義的部分，那因為我們如果直接跳到疑義的

話，可能代表會對整個案件的狀況不清楚，那我在會後有做時

間軸的整理，請代表看一下書面資料，首先這案的總計畫「南

彰化(東螺溪)空間藍圖整體規劃」，那是縣府在 109 年 4 月時

辦理的，當時得標廠商叫艾奕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，後續

縣府就拿這個規劃的結果去跟中央申請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，

這計畫在 111 年 6 月的時候有取得中央的補助。總計劃裡面分

成 5 個子項目需要去執行，5 個子項目請看書面資料，其中我

們知道前兩項計畫是由水資處去執行，三、四項目前是由農業

處執行，第五項目前我們公所不清楚縣府是由哪個單位去執行。

縣府水資處 111 年 9 月有去針對他們要執行的項目「東螺溪  

水綠遊憩廊道串聯暨環境改善計畫 (石埤橋至舊鐵橋 )」委託 

設計監造技術服務，得標廠商為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

司臺灣分公司，那間公司在得標之後有針對這個計劃做一個整

體的設計。設計完之後縣府水資處在 112 年 1 月 17 日、2 月

18 日有來公所辦理這個計畫案的地方說明會。代表請看資料

的第 2 頁第 1 項里長質疑的 1 月 17 日、2 月 18 日地方說明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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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都沒有揭露要設置豬糞處理中心，僅以建議公有閒置土

地活化、設置近水空間與設施帶過，如果沒有爭議怎不一開始

公佈！這部分就是說水資處在 112年 1·2月辦理地方說明會，

沒有針對農業處預計要執行的直接載明說畜牧糞尿多元利用

處理場。農業處的部分他們執行的時間點在 112 年 3 月 12 日，

有去會同國產署勘查國有土地顯光段 834 地號，後續我們有

接收到的訊息是農業處有先去針對國有土地勘查。那針對小品

鍋牛的部分是在 3 月 12 日的時候，農業處重整國有土地之後

3 月底才去做，8 月 18 日會議裡面，彰化縣畜牧糞尿多元利用

資源化共同處理中心 BTO 前期作業暨履約監督管理計畫案的

招標，決標是在 5 月 3 日決標，得標廠商：晶淨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，後面決標後開始去執行他們裡面的計畫案要做的事情，

後面他們做到說要召開針對目前他們建議選址地點的時候在

8 月 9 日才確定 8 月 18 日要召開會議，就是里長所說的土地

的遴址會議是在 8 月 9 日才來通知，我們收到公文的時候是 8

月 10 日，鎮長有裁示因為縣府所留意的地點都是在西勢里，

所以請我們業務課通知里長會同出席來表達意見。在 8 月 18

日的時候公所接收到里民反映的事項，鎮長會議中也有提說縣

府應考量鄉鎮人口數並尊重里民意見，審慎評估是否另外要尋

適當地點。8 月 22 日縣府有來這個會議的會議紀錄，在附件

的最後一頁，裡面決議就是說請晶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針對  

東螺溪沿岸盤點其它適合興建之場所納入評估，這是整體的 

時間軸。 

  再來就是針對里長質疑的做一一的回覆，里長提的 8 個疑義項

目在 8 月 18 日有跟縣府提了，縣府也有針對 8 個項目做個回

應在書面簡易的寫一下，第一點疑義的部分請代表參閱說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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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處的回覆，第 1 點的部分糞尿處理廠為「南彰化(東螺溪)

空間藍圖整體規劃」分項計畫之一由農業處執行，里長所說的

說明會是由水資處執行，因水資處執行計畫較早，該時間點  

農業處也沒有確定處理廠要蓋的位置要設在哪裡，所以水資處

勢必就沒有辦法在他們計畫上面這邊寫說要做什麼使用，所以

只能用含糊的方式大概寫一下閒置土地要活化，可能做淨水空

間及設施這樣的的方式去寫，農業處到現在其實也還沒有決定

處理廠要蓋在哪裡？看會議紀錄也知道他們也還在找適當的

地點，第 2 點的部份這涉及到屬於中央農業部的部分，會議時

農業部有來，農業部回覆說，因里長有質疑說屏東那邊沒有設

廠，農業部在會議時直接說屏東縣是有設廠的，其實給代表看

的附件第 3 張，裡面就有寫說本案參酌 111 年度屏東縣畜牧糞

尿水資源化共同處理中心規劃評估計畫，其實屏東萬丹那邊就

有設置，所以農業部在會議中就直接回覆里長說屏東縣有設置，

其他縣市沒有設置原因是中央預算總體的分配問題，所以人家

是有申請只是沒有做補助的動作。這次彰化有補助的原因是因

為有得到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的補助才有這案件的執行，第 3

點里長有質疑黑箱沒有告知地方說明會召開什麼部分的，這部

分農業處回覆說，目前階段其實還在做「可行性評估報告」第

一個要項要去確定執行的興建地點遴選，也就是 8 月 18 日會

議理論上就是要先決定位置在哪裡，顧問公司才可以去做後續

地點的場地配置處理量能的計算，後續才能去辦地方說明會，

去針對民眾的疑義的部份做說明，所以到時候可能規劃什麼樣

式，圖說長什麼樣子！現場會怎麼樣！才可以有個定案才可跟

民眾報告，所以現在只是還在前面的階段，另外里長有說 2

處都在西勢里，縣府是說因為廠商表示：因處理廠建議土地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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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積須達 1 公頃，依縣府提供上下游國有地面積，僅該 2 處  

符合設廠面積。(書面資料寫土地至少 1.2 公頃)。剛剛說的  

他們的分析報告裡面我有特別用螢光筆框起來)，縣府也有在

會議中補充說明，有說如果可行性評估報告位置就算決議在 

西勢里，縣府還是會辦理地方公聽會聽取當地意見，並邀當地

民眾去參觀已經興建完成的，目前在花蓮有一件已經完成示範

點，會帶當地民眾去做參訪，確定該場址的環境減少民眾的恐

慌，如果最後民眾去現場看完還是抗議拒絕興建，縣府也不會

蓋下去，這是縣府在會議中所說的。再來第 4 點跟會議議題無

關所以縣府沒有回應。第 5 點人的生活品質比豬更為重要，針

對這部分公所已於會議中提出在說明裡，有說請縣府評估再尋

適當地點，會議記錄已決議請廠商盤點東螺溪沿岸其它適合  

興建場所。針對第 6 點、第 7 點是一樣的問題，因為他所質疑

的部分其他地區糞尿會運來溪湖這邊，因為他們場地處理量也

是有限的，就算去收取其他地方的，場地也是處理不來，所以

理論上不太可能無限收容其他地區的糞尿。第 8 點溪湖是觀光

景點溪湖人可以接受嗎？因為這是假設性問題，縣府有說未來

規劃於直接豬場埋設地下管線，直接由地下管線抽取至處理廠，

所以埋管線部分其實都沒有載運問題，且現行載運的車輛其實

已無惡臭疑慮。縣府有另外提「南彰化(東螺溪)空間藍圖整體

規劃」的子計畫，處理廠於計畫內淨化水質及臭味的主要工程，

倘本案無法執行，可能會影響水資處執行的觀光工程及後續執

行及效益，所以提到可能會審慎評估是否這個處理廠直接停掉，

以上報告。 

陳主席孟宏：各位有意見嗎？秀椿代表。 

黃代表秀椿：問候語（略），因為這案大家共同關心，說到這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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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代表我們西勢里民包括番婆里我們 8 月 18 去陳情，我們  

里長有陳情書給邱處長，後來機要秘書有給我們承諾說里民如

果不要就不會建，這句話有讓我們比較心安，但是後續也是要

拜託長官、各位代表大家共同來關心，因為真的我們的心聲我

們里民很單純很簡單，一個好的建設為什麼不要呢？怎麼整村

都反抗這麼好不可能吧！一定的道理我們里民不管怎麼建設

再怎麼好，沒有味道也是一樣就是不要設在我們西勢里，我把

我們的心聲向大家報告就是這樣，真的是我們里民一條心了哦！

大家共同來關心這件事謝謝各位。 

陳主席孟宏：農業課長，你再把秀椿代表所說的轉達給農業處。  

農業課長陳智泓：其實這個部分在會議中我有提當地民眾針對  

這個設場強烈抗議反抗，縣府才會去做真正第 3 點的補充報告， 

就算最終可行性評估報告做完，最後也是寫西勢里，但是如果

地方抗議還是不會繼續執行興建部分，以上報告。  

陳主席孟宏：各位還有什麼意見？課長我請教你，我看裡面 8 點

有 6 點有設置之後才有討論嘛！第 1 點跟第 3 點較有爭議性。  

農業課長陳智泓：對 。 

陳主席孟宏：兩次說明會為什麼沒有討論到豬糞的問題，是不是

隱匿案情，這是里長的訴求，現在到底是農業處他們當初來   

開會隱匿事情，很重要的還是該說的沒說，後面說要設才這樣，

還是學識不足字看不懂，還是故意誤導方向，這重點要講一下， 

這是第 1 點。  

農業課長陳智泓：針對第 1 點時間點的問題，我才會在針對里長

訴求的部分的第一頁，我先提供相關時間軸的資料，避免就是

因為可能里長不太清楚前面這些執行相關細項，所以我才會 

先把時間軸的部分先列出來，才好釐清為什麼當時在 1、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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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時候相關資料都沒有去提說要設置糞尿處理廠部分，實際上

就是因為 1、2月份執行單位是水資處執行此 112年的子計畫，

那農業處的部分他到現在其實還沒有確定要蓋在哪裡，所以說

水資處不可能在 1、 2 月就直接寫說這邊會做處理場，因為   

位置都沒確定，最後如果沒有是不是會變成政府跳票。 

陳主席孟宏：這個理由農業處公文也是要轉達說清楚，這 2 案  

根本不一樣！  

農業課長陳智泓：有，這個部分農業處在會議中其實有跟里長  

提過。  

陳主席孟宏：提過他又提出這個就可議了嘛！第 3 點黑箱作業 

這四個字很恐怖！ 

農業課長陳智泓：第 3 點其實代表看第一頁水資處在執行的部

分 ，就知道水資處 111年 9月就有決標他們的東螺溪規劃案，

實際上他到地方說明會其實也拖到隔年 1、2 月才辦地方說明

會，所以可知必須規劃報告要做到一定程度設計完，哪邊要做

什麼東西的時候才有辦法去跟地方公所跟民眾去說，確定規劃

打算在這邊做什麼了才能去辦地方說明會，所以里長質疑說 

選址怎麼沒有召開地方說明會，問題是位置都沒有確定他要去

跟誰說，如果最後不是在西勢里那地方說明會不就白開了。 

陳主席孟宏：現在有個癥結，里民的心聲是什麼縣府怎麼會知道，

如果要開說明會是誰要來召開，不會叫公所召開吧！如果我們

要召開說明會，變成公所配合縣府要在西勢里開。  

農業課長陳智泓：如果後續有開地方說明會的話，我們會強烈  

要求由縣府自行去通知相關單位。 

陳主席孟宏：對，不要叫公所找，真正會被操死，說明會要開   

幾場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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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課長陳智泓：不一定！  

陳主席孟宏：程序要讓大家知道，不是只開一場，來沒幾個人就

決定了。  

農業課長陳智泓：縣府這案預計開 2 至 3 場，但他還是要看地方

反應是怎麼樣，如果大家都支持當然就不用開太多場，他必須

要做到未來工程執行時不會有相關的抗爭、相關阻擋的情事發

生，他才會安心做工程的招標，不然地方說明會說完大家都抗

議，他一意孤行的說要直接蓋處理廠，工程就直接發包了，  

執行的時候被民眾擋，對縣府來說反而是個負面新聞，所以  

理論上縣府會依說明會的反應程度評估是不是再多開幾場。 

陳主席孟宏：各位代表還有其他意見嗎？秀椿代表。  

黃代表秀椿：第二次發言，8 月 18 日如果我們里長沒有帶隊去

陳情選址，我們那天如果沒有去，你選了就選了我們怎麼來  

得及！ 

農業課長陳智泓：針對這個部分其實在疑義的第 3 點我有補充說

明，就算最後可行性評估寫在西勢里，縣府還是要先辦公聽會，

民眾抗議他也是不會蓋。  

黃代表秀椿：反正我們 8 月 18 日如果沒有去，真的選了就來不

及了 

農業課長陳智泓：也是不會蓋啊！不影響最終結果。 

黃代表秀椿：你說的哦！ 

農業課長陳智泓：對。 

黃代表秀椿：好，謝謝！ 

陳主席孟宏：還有其他意見嗎？課長，有關這案要是農業處有什

麼來文請讓代表知道一下好嗎？不管決定如何或是下一個

動作是什麼，看是要 PO 在群組或發文給各位代表知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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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課長陳智泓：如果下次有通知開會的話，我會直接 PO 在   

代表群組。 

陳主席孟宏：大家還有其他意見嗎？沒有意見會議到此，下午  

自行下鄉考察。 

 

◎ 第 5次會議 ：討論提案、臨時動議、閉會 

 

一、開會日期：民國 112年 8 月 25 日。  

二、開會地點：本會議事廳。  

三、出席人員姓名及人數：  

    陳孟宏、黃佳惠、胡嘉俊、楊淑靜、黃秀椿、黃盡春   

   劉晚玉、楊儒海、楊舒萍、施佩怡、黃世清、楊隆芳   

    計 12 名。  

四、列席人員姓名及人數： 

 鎮長何炳樺、主任秘書顏明亮、財政課長梁雅婷代理、建設

觀光課長劉信呈、農業課長陳智泓、社政課長楊俊雄、行政

室主任張宸瑋、人事室主任邱良韋代理、政風室主任陳雅芳、

主計室主任王思婷代理、清潔隊長楊定欽、幼兒園長張惠娟

代理、圖書館管理員陳漢鵬、零售市場管理員徐明德（請假）、

溪湖果菜市場總經理徐鉦傑、本會秘書詹秀蓮。 

    計 15 名 

五、主席：陳孟宏。 

六、紀錄員：陳翎筠。  

七、討論提案： 

陳主席孟宏：鎮長、秘書、副座、代表同仁公所各課室主管大家

好，今天代表出席過半，會議開始。 

 

鎮長提案 第 5 號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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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：建 設  

案由：為本年度內政部營建署「校園周邊暨行車安全道路改善     

計畫」本案「溪湖鎮湖西、湖北國小及成功高中通學步道

改善工程」，擬增列經費約中央補助款新臺幣 798 萬元，

地方配合款新臺幣 152 萬，共計新臺幣 950 萬元整（依據

彰化縣政府 112 年 8 月 8 日府工管字第 1120298032 號函

及內政部營建署 112年 7月 27日內授營道字第 1120809818

號函），敬請貴會准予墊付，並於 112 年追加減預算或 113

年歸墊轉正。 

詹秘書秀蓮：理由與辦法如書面，請大家審議。 

陳主席孟宏：建設課長。 

建設觀光課長劉信呈：問候語（略），有關本所提案第 5號內政部營建

署校園周邊的專案，本所提了溪湖鎮湖西、湖北國小及成功高

中通學步道中央核定下來是 950萬元，其中中央補助 798萬元，

本所配合款 152 萬，請大會支持准予墊付，以上。 

陳主席孟宏：代表同仁有意見嗎？沒意見的話照案通過。 

 

議決：照案通過。 

 

鎮長提案 第 6 號案 

類別：社 政 

案由：本所辦理「『緣定天成．真愛久久』彰化縣溪湖鎮各界 112    

年表揚金婚、鑽石婚、白金婚慶祝大會」，由彰化縣政府

補助經費新臺幣 20 萬元整，擬提補助款共計新臺幣 20 萬

元整墊付一案，敬請貴會准予墊付，並於 112 年度辦理追

加預算或於 113 年度墊付轉正。 

詹秘書秀蓮：理由與辦法如書面，請大家審議。 

陳主席孟宏：社政課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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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政課長楊俊雄：問候語（略），有關這案是一年一度金婚、鑽石婚、 

  白金婚的慶祝大會，目前規劃是在 10 月 21 日在溪湖國小的禮堂來   

舉辦，彰化縣政府是補助 20 萬，請貴會准予辦理墊付以順利來辦理  

執行，以上報告。 

陳主席孟宏：本案有意見嗎？沒意見，照案通過 

 

議決：照案通過。 

 

陳主席孟宏： 這次臨時會 6個提案都討論完畢，接下來臨時動議。 

 

八、臨時動議： 

陳主席孟宏：副座。 

黃副主席佳惠：問候語（略），本席想請問建設課長，溪湖轉運站目前    

進度到哪裡了？  

建設觀光課長劉信呈：謝謝副座對本鎮轉運站的關心，目前溪湖轉運站

在去年年底第二次流標之後我們有檢討，檢討的部分包括物價的部分、

廠商的意願、還有未來發展以及相關事項，所以我們檢討之後，目前

建築師事務所已辦理修正，目前修正完成已經有送來本所了，已準備

辦理上網的階段，以上。 

黃副主席佳惠：所以目前要上網發包！  

建設觀光課長劉信呈：對。 

陳主席孟宏：各位還有意見嗎？沒意見的話會議到此，下午自行下鄉   

考察自行閉會。 

九、閉會。 


